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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科”）， 

新沂高能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高能资源”）， 

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中色”）， 

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高能”）， 

珠海市新虹环保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新虹”），均非上市公司关联

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江西鑫科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新沂高能资源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

度； 

本次为高能中色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200万元，为续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金昌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为续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珠海新虹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截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实际为江西鑫科提供担保余额为 174,000万元，为新沂高能资源提供

担保余额为 0，为高能中色提供担保余额为 31,516.26万元，为金昌高能提供担

保余额为 20,899.65 万元，为珠海新虹提供担保余额为 18,028.18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为金昌高能、珠海新虹提供担保存在反担



保，其他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特别风险提示：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308,069.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0.65%，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300,049.87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9.79%。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江西鑫科、金昌高能、珠海新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鑫科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九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溪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50,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

述授信中10,000万元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0万

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

过20,000万元，其中授信净额为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

述授信净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0万元，保证期间

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

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

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上述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沂高能资源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拟向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不超过2,000万元，贷款期限10年，新沂

高能资源拟将项目特许经营权收费权质押用以申请上述贷款，公司拟为上述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2,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

止。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高能中色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昌金川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8,000万元，其中一般授信额度



6,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一般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金额为不超过7,2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高能中

色法定代表人李爱霞及金昌宏科商贸有限公司为上述一般授信额度同步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公司全资子公司高能环境（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金昌高

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

过1,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

额为不超过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

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金昌高能股东西藏聚鑫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其持股比例为限为上述授

信向公司提供反担保，金昌高能其他股东未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 

（五）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新虹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8,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

金额为不超过5,000万元，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

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拟与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融资金额不超

过5,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公司拟为上述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珠海新虹股东珠海市隆虹

实业有限公司以持股比例为限分别为上述授信、融资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6月5日公司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188,000万元（已存

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1,40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2024年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788,000万元），其中：

资产负债率低于70%情形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



过1,148,000万元（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

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85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为资产负债率低

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98,000万元）；资产负债率高

于（含）70%情形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040,000万元（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55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为资产负债

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490,000万元），担

保期限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止。 

本次为江西鑫科、新沂高能资源、高能中色、金昌高能提供新增担保包含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对其新增担保预计范围内，本次根据《关于2024年度

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的相关授权，在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新增担保预计总额范围内，将为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

预计额度余额中10,000万元调剂给珠海新虹。综上，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无

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公告日前，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

预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实施

前担保预计额

度 

本次调剂后

担保预计额

度 

其中本年度新

增担保预计额

度 

本年度新增

担保预计剩

余额度 

本次担保实施后

本年度新增担保

预计剩余额度 

江西鑫科环保高

新技术有限公司 
583,800 573,800 339,800 219,800 199,800 

新沂高能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 
3,000 - 3,000 3,000 1,000 

甘肃高能中色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90,700 - 43,000 39,500 32,300 

金昌高能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116,000 - 63,000 60,000 59,000 



珠海市新虹环保

开发有限公司 
38,720 48,720 30,000 20,000 1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7MA35J7P41B 

法定代表人：张连东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工业园区城西生态高新产业园区 

成立时间：2016年 6月 1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

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

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再

生资源加工，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江西鑫科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52,713.88 522,934.25 

负债总额 402,606.71 414,188.49 

净资产 50,107.17 108,745.76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274,523.42 429,182.87 



净利润 383.85 8,638.59 

（二）公司名称：新沂高能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1MA23D2ME46 

法定代表人：魏天林 

注册资本：1,17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新沂市双塘镇袁湖村西北侧 

成立时间：2020 年 11月 2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

环保咨询服务；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新沂高能资源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

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675.73 3,932.97 

负债总额 1,337.57 2,497.34 

净资产 1,338.15 1,435.63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679.24 540.08 

净利润 112.22 97.48 

（三）公司名称：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3007948544376 

法定代表人：李爱霞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甘肃省金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甘肃电投永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

侧 

成立时间：2006 年 10月 24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矿产品（不含特种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国家限

制产品）加工及销售；建筑材料、通用机械、专用设备批发零售。 

高能中色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约 50.74%的股权，亿金鑫国际商贸公

司持有其约 49.26%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5,996.12 66,867.09 

负债总额 43,050.44 45,841.29 

净资产 22,945.68 21,025.80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116,081.72 91,573.49 

净利润 5,327.86 1,279.62 

（四）公司名称：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MA73G5CXX6 

法定代表人：谭承锋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甘肃省金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环路南侧 

成立时间：2020 年 12月 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贵金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

物料搬运装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销售；冶金专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

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金昌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高能环境（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高能环境（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金昌高能约 58.33%的股权，西藏聚鑫新

材料有限公司持有金昌高能约 39.67%的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金昌高能 2%的

股权。金昌高能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84,121.73 147,243.53 

负债总额 93,957.14 147,941.07 

净资产 -9,835.41 -697.54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62,343.30 45,281.94 

净利润 -9,135.84 39.54 

（五）公司名称：珠海市新虹环保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40827185F 

法定代表人：彭华真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赤三南路 1号 

成立时间：2002 年 7月 1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

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珠海新虹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65%的股权，珠海市隆虹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其 35%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340.76 36,881.92 

负债总额 5,345.41 26,872.89 

净资产 6,995.35 10,009.03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0.35 612.81 

净利润 -5.06 13.6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江西鑫科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溪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

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罚息、

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

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江西鑫科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

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

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

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

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三）新沂高能资源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的

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

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

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问债权人

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

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高能中色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昌金川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

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担保金额：不超过 7,2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高能中色法定代表人李爱霞及金昌宏科商贸有限公

司为本次一般授信额度同步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金昌高能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

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西藏聚鑫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其持股比例为限为上述授信向

公司提供反担保，金昌高能其他股东未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 

（六）珠海新虹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

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除了保证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保

证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

为签订或履行保证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是否存在反担保：珠海市隆虹实业有限公司以持股比例为限为上述授信向公

司提供反担保。 

（七）珠海新虹与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担保

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次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合同项

下的全部租金及主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其中租金金额详见主合同附件租金偿

付表/放款通知书/起租通知书，主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包括：租赁首付款/首

付租金（如有）、预付租金（如有）、租赁手续费、迟延违约金、违约金、提前还

款终止金、资金占用费、租赁物残值转让费、损害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以

债权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包括债权人已付和应付的全部费用）、

公告费、鉴定费、保险费、公证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补交税款、收回

和处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其他合理费用和法院判决认定主债务人或保证人需

要向债权人所承担的任何责任； 

是否存在反担保：珠海市隆虹实业有限公司以持股比例为限为上述融资向公

司提供反担保。 

截至 2024年 12月 13日，上述综合授信及相关保证担保协议均未签订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江西鑫科、新沂高能资源、高能中色、金昌高能、

珠海新虹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9.20%、63.50%、68.56%、100.47%、72.86%，与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率相比，珠海新虹资产负债率升至 70%以上，

其他公司资产负债率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均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本次上述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或融资



主要为满足各自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判断其未来均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

险总体可控。 

高能中色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金昌高能部分股东未提供担保，主要由于高

能中色其他股东为非上市公司，金昌高能部分股东为非上市公司及自然人，担保

能力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故高能中色本次申请综

合授信一般额度、金昌高能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均由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高能中色法定代表人李爱霞及金昌宏科商贸有限公司为高能中色本次一般授

信额度同步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昌高能股东西藏聚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其持股比例为限为金昌高能本次授信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2024年 4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4年 6月 5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15,926,770 票，反对 7,615,238票，弃权 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

917,453.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8.65%，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 912,153.6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8.08%；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308,069.87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0.65%，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300,049.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 139.79%；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 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3日 


